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25号
家长委员会章程

为加强学校与家庭在学生教育工作中的沟通与配合，发挥家长参加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功能，增强学校工作的透明度，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构建“家长和学校”、“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桥梁，充分体现“对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的办学理念，特制定家长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宗旨

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家长、家长与社会各界间的横向联系，营造一个良好的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学生整体教育网络，拓展育人的多种渠道，建立多元教育体系，促进学生成长为走向世界的现代人。

第二章 组织结构

一、委员条件

1、拥护党的教育方针，了解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关心学校，能为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2、关心孩子成长，热心听取并向学校积极反映家长们所关注的问题。自愿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献计出力，热情支持学校工作。

 3、具有良好的行为表率形象，有较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和较好的教育效果。

4、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主动为学校事业的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一定的支持与帮助。

二、家长委员会的产生

1、家长委员会设定：班级家长小组、年级家长领导小组、学校家长委员会三级组织。
    2、班级家长委员由班主任组织家长民主选举5至7名,设组长1名；年级家长委员由各班组长组成，并从中产生年级领导小组长1名，副组长1--2名；年级领导小组长为学校家委会成员。 

3、本委员会设会长1名，副会长2—3名，秘书长1名，常务委员若干名，其中，学校有一管德育工作的领导和一名专干参加。委员实行“一年一调整”的交替任期制，根据学生变动情况，每年对家长委员会进行调整、增补。
4、会长、副会长由学校提出建议名单，交家长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民主协商产生。秘书长由学校教师担任，负责各委员之间，委员会与学校之间的联络组织工作。

第三章 权力和义务

1、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有权作为其它家长的代言人，对学校工作及教职员工给予监督和评议，向学校反馈家长的意见和要求。

2、在本家长委员会换届时，有推举和被推举权。

3、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和培养目标，与学校同心协力培养孩子。

4、积极参与、配合学校举行的重大教育活动。及时向学校提供学生的家庭情况，密切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协助学校加强科学管理。

5、讨论决定“家长学校”工作，积极组织先进家庭教育经验交流，组织讨论“家庭教育”理论和教育方针。

6、协助学校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校互联网等各种形式，了解家长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基本情况，向家长通报学校教育要求，宣传和普及教育子女的知识，推广家长教育孩子的成功经验，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

7、发动家长在各自的岗位上运用各种形式支持和帮助学校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和教育环境，

8、协助学校开展校内外活动，帮助学校建立校外教育基地，发动家长向学校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源，为学生提供参观、调查、访问和课外活动等可能的条件。

第四章  工作职责

1、家长委员会由会长、副会长制定工作计划，秘书长组织活动。

2、家长委员会工作必须有2/3以上委员和学校共同讨论通过。

3、家长委员会原则上每学期举行会议不少于两次，讨论、落实、总结委员会各项工作，成员按时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

4、对家长和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教育收费、教师安排、学校发展现状及前景、国家和学校重大政策变革等情况由委员会会长及时向家长委员会解析说明，以取得家长委员会的理解和支持。

5、级组、班级家长委员每学年集中活动、组织听课不得少于两次。家长委员会成员每学期通过听课、参观、笔谈、对话等形式参加学校活动，了解学校教育情况。
    6、各级家长组织须通过学校的相应机构协商而开展活动。

第五章 附则

1、家长委员会成员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家长委员会章程，执行家长委员会决议。

2、家长委员会会议经费由学校承担，其他活动经费由委员会共同协商解决。

3、本章程自2008年底家长委员会表决通过生效，解释权属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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